
销售“偷偷摸摸”

“朋友们马上过年了，你家的鞭炮准备好了吗？春节

不放炮，过年没味道。”在某社交平台，在堆放电子鞭炮和

纸箱杂物的室内，一位卖家卖力地展示产品，抱着喷射烟

花的电子鞭炮上下摆动。

最近一段时间，在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出现不少类

似短视频。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看到，一位拥有15万粉丝

的卖家发布的137段视频中，有近一半在展示这种“有灵

魂的电子鞭炮”。

记者以做代理为由联系到浙江一位商家，通过交流咨

询记者了解到，这种产品能喷射烟花是因为在电子鞭炮上

安装了冷烟花。炮箱可以重复使用，但冷烟花需要进行填

充。

多位卖家表示，冷烟花是一种新型高科技焰火产品，

既安全又环保。点燃方式不需要明火，因为冷烟花外露正

负两极两根导线，可以接到电子鞭炮上面。当通电时，电

流增大，温度迅速升高，进而点燃烟花。

不过，记者咨询多位业内人士后发现，外形像烟花的

炮箱更像是冷烟花的发射装置。而冷烟花则是采用燃点

较低的金属粉末经过一定比例加工而成的冷光无烟焰火，

常被应用于舞台庆典烘托气氛。我们常用的手持烟花“仙

女棒”、蛋糕上代替蜡烛的“小烟花”都属于冷烟花，点燃后

发出刺刺的声音并闪着火光。不过，相比此类产品，电子

鞭炮放置的冷烟花外形就像是双响爆竹“二踢脚”，喷射的

火花更高、范围更广，其在燃放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超

出人们想象。

由于冷烟花多年前已被电商平台禁售，部分电子鞭炮

商家玩起了文字游戏，在某电商平台展示商品的视频或图

片显示“室内燃放视频”“不伤人”“仿真烟花”等字样。而

商品分类中，冷烟花则用“烟花填充物”代替，已经销售了

上万支。

在线下，嫁接了冷烟花的电子鞭炮的销售则更为隐

秘。记者辗转联系到山西省古交市的一

家卖电子礼花的商店，老板表示“有货”。

不过，当记者问他详细地址开车过去拿货

时，这位老板警惕起来，问记者购买“做什

么用？”“是否是警察？”随即挂断了电话。

背后风险几多？

——实验测试：属于易燃品，存火灾隐患
记者将网上购买的相关产品送到消防部门进

行测试。实验中，四处喷溅的火花不到10秒就点燃

了纸张。

“冷烟花既不安全，又不环保。”浙江一家电子鞭炮销

售企业负责人康勇军告诉记者，冷烟花内燃点600多摄氏

度，而外燃点只有五六十摄氏度，给人造成错觉，可以用手

触摸，其实超过两秒手就会被烫伤。

此外，售卖的冷烟花多是“三无”产品。记者从线上购

买的冷烟花，上面的产品说明文字都是英文和俄文，没有

任何产品标示和燃放说明。

——披上电子鞭炮“外衣”大行其道
上海曾开展针对婚庆场所禁燃禁放“冷烟花”的安全

宣传活动。去年，北京一商场因表演冷烟花触发消防水炮

被浇灭，承办公司被罚3万元。应急管理部门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严格讲，冷烟花应当纳入烟花爆竹管理，严格执行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

山西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电子鞭炮没有

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仅仅上海有一个团体标准，监管

缺少“抓手”。而国内电子鞭炮生产门槛普遍较低，一些商

家为了有卖点，会“趁乱”将易燃品拼接到电子鞭炮上，声

称是电子产品逃避监管。

——运输储存环节存风险隐患
冷烟花的运输和储存还存在风险隐患。记者网购的

冷烟花，其快递外包装商品分类为“日用品”，产品也没有

任何安全和合格标志。

当记者拿着从河南信阳邮寄来的冷烟花，询问多家快

递公司是否可以邮寄时，对方均以易燃品为由拒绝。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会长钟自奇对冷烟花肆意销售燃

放表示担忧。他说，冷烟花即便不是爆炸品也是易燃品，

使用不当显然十分危险，因此，对于冷烟花违规生产、销

售、嫁接电子鞭炮肆意售卖等乱象，相关部门要联合执法，

加大打击力度。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社交及电商平台要尽快对部分

商家行为加以规范，对于打着电子鞭炮的幌子销售冷烟花

的行为要及时禁止。“针对室内燃放冷烟花视频、网络售卖

填充了冷烟花的电子鞭炮等问题，社交平台和电商要及时

清理整顿，视频该删除的，商品该下架的下架，杜绝错误的

引导和打擦边球式的销售，避免更多所谓的‘有灵魂的电

子鞭炮’流向市场，引发严重安全事故。”山西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说。

“烟花飞溅”的电子鞭炮：

是有了“灵魂”还是披上了“外衣”？
新华社 魏飚 王学涛

春节临近，多地发布烟花爆竹禁放令，借助声光电模拟普通鞭炮声音的电子鞭炮又步入人

们的视野。不过，近一段时间，一种特殊的电子鞭炮在网上悄然出现，这种产品不仅能发声

发光，还能喷射出烟花，被卖家打上了“安全环保”“不受禁放限制”等标签。也有卖家称产

品是“独家研发”，相较于普通电子鞭炮只能发声发光，这种产品是“有灵魂的电子鞭

炮”。这背后究竟是产品创新，还是暗度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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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罗沙

早在201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刑事诉讼法自1979

年制定后的第三次修改，包括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

衔接，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增加速裁程序等。

为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最高人民法院2021

年2月4日发布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全面总结我

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刑事审判程序有

关问题作出系统规定。

与上一版本相比，司法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

审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107条，

作了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

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诉权保障，是司法解释的重

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说，司法解释依

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充分保障被

告人的辩护权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充分保障辩

护律师的各项权利，充分保障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等其

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全方位强化人权司法保障。

其中，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

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

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推进刑事辩护、法律

帮助全覆盖。对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

录像，准许辩护律师查阅，切实保障查阅权。明确经人

民法院准许，律师可以带一名助理参加庭审。

为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司法解释规定，

审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

施，尽量一次完成。要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对遭受性

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

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

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司法解释还明确，讯问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或

者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对其供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正

司法意义重大。对此，司法解释强化证据裁判原则，细

化审理程序，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

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

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其中，司法解释针对实践中有的案件证据材料移

送不全的问题作出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明

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是否全部随

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在指定时间内移

送。经通知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

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这意味着，如果因为未移送证据，导致相关事实存疑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作出认定。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司法解释完善死刑案件审

判程序，明确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包括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律应当

开庭审理。

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刑一庭庭长沈亮

说，这是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加强司法人权保障，防范冤错案件。开庭审理死缓

二审案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第一审

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审查

对第一审判决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

同时，司法解释根据监察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

法规定，完善审判程序与监察调查的衔接机制，细化

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为新

时代反腐败斗争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其中，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恐

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电信诈骗等重大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

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

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此外，司法解释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

对缺席审判程序作了细化。其中明确，对于贪污贿赂

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

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决不让腐败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助力反腐败斗争……

最高法发布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